
蓬冀嚣饕攀蘩蓁霎

≤一茎 蓥鬟

萋蓁羹萎薹羹i薹蓁薹妻攀；；||量?薹霪鬻羹雾摹薹茎妻耄．霉量雾妻薹萋耋霉：

耄羹善薹萋i；生蓍萋囊i：享茎邑冒霪雾霆霪量呈熏耋萋霎喜摹二霎耋囊垂妻j蓁羹垂霎蕈萋耋蓁薹j

≯要蠹攀霎鼙i囊蓠囊蓊誊季i

萋羹爹耋垂ii霎耄手羹ii鐾羹薹囊蚕萋薹=爹攀熏誊茎墓专I薹薹。叁蓁薹零囊一羹≈

����x





封面题字宋锡辉

封面设计朱沛鸿罗。晓

制 作李伟忠



◆

一

敌予
毒匕
j．一．炙引．一

缸扎妒留1



修好祝务瓮一继侯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艮侈统，为．．邕宁县～经济邃没和阪辛11IⅣ放服务!I无兰孑．至复土殳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萋至萎耋妻茎薹蓁鍪萋季≥≤≥



组长

成员

编写

摄影

设计

朱沛鸿

陆云光

王汝卫

罗。晓

李史谦

梁鸿谋

孙旭鉴

李伟忠

邕宁县税务志编纂小组

(县税务局长0经济师)
‘

(县税务局副局长)

(县税务局副局长)

(县税务局局长助理)

(原县税务局长)

(县财委副主任，高级经济师)

(县税务局监察股长)
。3

(县税务学会干事，经济师)



编 辑说明

一、本志由概述、大事记、7章37节的正文，附录及图片组成，记述

年限，原则上上自晚清，下至1990年的工商税收史实．个别项目，根据需

要亦可以适当上延或下伸。

二、所用年号，为体现历史真实，清代、民国均用当时的年号，并在

其后用圆括号注明公元年号，建国后，统一用公元纪年。清代系用阴历，

其年号用中国数码，以示区别，民国和建国后年号，一律用阿拉伯数码。

三、邕宁县1 949年1 2月4日解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2个

月，为统一称谓，、邕宁县解放后亦统称“建国后”。

四、所用货币及度量衡单位一．一律用当时适用的货币单位和度量衡单

位，不另加注释或折算，建国后人民币单位，统一折算为1955年发行的新

人民币单位，以资划一。

五、所用资料，均系经考证、鉴别、核实的档案、文献、书刊等的资

料，一般不再加注释或标明资料的依据和出处。

六、本志所记述的税制、税种、税目、税率均限于在本县实际实施、

征收的税制、税种、税目、税率，全国、省、自治区公布统一实施的，但

在本县没有实施和征收的，均不予记述．

七、建国后的工商各税收入数字，均系广西自治区(省)税务局历年

编印《广西税务税计资料》中的统计数字。部分年度工商各税收入数字与

县财政部门、统计部门的数字稍有出入，或因决算时的调整，或因行政区

域的调整，或因入库后的退税，难以核定，仍从原统计表的数字，不另作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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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可以增强我们对税收本质的认识，可为现在和今后工作借鉴，吸取有

益的经验和教训；还可以作为良好的乡土教材，对我们的同志，对我们人

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了解；旧社会统治阶级如何运用税收工具压

榨人民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税收是为人民服务的，税收与改革开放，税

收与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税收，我们前一辈税收工

作同志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廉洁奉公地忘我工作，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这些翔实的史料，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

神，进一步加深我们税工同志热爱本职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国家在发展，人民在前进，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进入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历史赋予税收工作的任务将更为艰巨而又光荣。我们要

以满腔的社会主义热忱、新的战斗姿态、新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工作方

法，做出一流工作水平，充分发挥税收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作用，出色

地完成新的历史时期赋予的税收工作任务．以新的优异成绩载入新的史

册。

在《邕宁县税务志》稿编成之际，同志们要我写序，盛情难却，谨潦

写数言，借以为序，聊表盛意，敬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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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宣化县，今邕宁县的前称，位于流经桂西南与桂西北的左、右两江的汇合处。在清代，其县

治南宁，又是南宁府的府治所在地，以及与省内外梧州、广州，廉州，钦州、北海和安南(即今

越南)通商的重要口岸。特殊的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宣化县及南宁成为桂西南的政治经济中

心，桂西南进出口货物及与安南贸易货物的运输要道和集散地。，自清初至道光年间(1644年至

185-o年)；，由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相应的发展，铅矿等矿产资源也有所开发。在此期间，朝

廷及广西省布置征收的各项税捐，在县内均有税源可资征收，并已有税厂征收机构的设置。乾隆

后期，开关与安南通商以后，两广、两湖、江西、浙江、山西等省远近客商，云集南宁，边境贸

易，兴盛一对。为此而征收的牙税，槟榔税，更是宣化县特有的税种。 ．

咸车以来，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宣化县的社会经济

与人民生活大受影晌和损伤，与安南的贸易亦因战乱而中断。自此以来，广西为应付国内外战争

的巨额军费支出和分摊负担的战败赔款，特剐是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廷推行《城镇

乡地方自治章程》以后，开放给地方“就地筹款"以兴办地方公益事业，从省颁布征收的厘金、

盐税⋯⋯，以至赌捐、花捐等各项新税捐，以及县自行开征的杂税杂捐纷纷出台，在县境内均付

诸实施。至清末，征收的税捐，由原征的5种，增加至【6种(县开征的杂税杂捐除外)。征税机

构如厘金局卡、盐税卡，统税局卡、土药统捐卡等，也都先后一应俱全地在县内建立起来。宣化

县在工商税收上的地位益形显要，人民负担亦日益加重。 ，

民国成立后，3年(1914年)，宣化县改称邕宁县。广西为旧桂系军人割据统治，并将广西

省会自桂林迁来南宁，使南宁进一步成为全省的政治中心。但在旧桂系统治的10年中，由于不断

发动争夺地盘的战争，下台后，又是各地自治军之间的混战，经济建设自然无暇顾及且备受摧

残。财政上亦均由统治军人所垄断，独揽，实际上只有省一级财政，县级财政附属于省财政，县

经费支出，主要由省政府划拨。为此，邕宁县的工商税收，亦均由省政府在县内设置征收机关征

收，或委托县政府代征，自收自用。执行的工商税制，除开征北京政府颁布的印花税、烟酒牌照

税和烟酒公卖费等3种新税外，仍均沿用前清旧税制。稽征办法亦采取旧的稽征办法，但10年以

后；由于自治军的混战，税务机构涣散，大部份税捐均实行招商承包，使招商承包成为战乱期问

取得税收收入的主要手段，也是这段时期工商税收一大特点。
· 14年，新桂系取代旧桂系统治广西。在工商税收方面，除继承原税制征收工商各税外，并实

行了一些新的措施和整理，主要有-加强土药税，赌捐的征收为主要财源，并改头换面分别改其

名为“禁烟罚金’’，防务经费，以筹措北伐军费为名，开征外来煤汽油，烟酒等特税、内地税，

百货饷捐，商业牌照捐等新税捐，修订百货统税，盐税等税则，简并征税机构，取销招商承包和

比额制度，实行直接派员征收和实收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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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蒋桂战争爆发，税收秩序受打乱，并恢复招商承包。

20年，新桂系重新建立对广西的统治，政局相对稳定。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号召，

着手各方面的建设。邕宁县于23年度起建立县级财政，核定屠捐、生猪牛马捐等7项为县单行税

捐，废除不合理的杂捐杂费36项。至此，邕宁县始有固定的和法定的税捐收入。同时，还执行了

如下的改革和措施：停征重复征收的商业牌照费、油糖榨牌照费，开征营业税，将百货统税并入

百货饷捐；简并税务机构，将在南宁的印花烟酒局、媒油特种营业税局并入南宁营业税局(后改

为南宁区税捐稽征局)，撤销统税局，成立南宁饷捐卡；取销招商承包，并恢复比额制度。为

此，邕宁县的工商税收取得较大的发展，南宁区印花烟酒局21年，22年的烟酒公卖费收入分别为

189066元，189033元，南宁禁烟局的禁烟罚金收入23年为5390000元，均在全省各局中名列前

矛。县税捐收入也自23年的20307l元，至25年的451714元，增加了1．22倍。

26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广西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中央接管广西的国税，在南

宁设置国税机构，办理国税的稽征。邕宁县亦于29年建立县税征收处，专职办理县税捐的稽征。

至此，邕宁县完整地建立起中央、省、县3级工商税收体制。

为适应集中统一的战时财政需要，31年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法，改革工商税制，划分以盐

税、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为主体的中央税和以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

税、筵席与娱乐税⋯⋯等为主体的县地方自治税两大工商税收系统，执行全国统一的税法。相应

地扩大和加强国税、县税机构的设置和职责范围，成立统一的独立的查缉机构一一南宁查缉所，

实行征收与检查机构组织上的分离。初步建立统一的稽征管理制度，如金库制度、货运登记制

度，住行商登记制度等，以及统一的内部管理制度一一岁计、会计、统计制度。全县工商各税的

征收基本上纳入了全国统一的和比较正常的轨道运行。也收到一定效果，与改制前的30年相比，

县税捐收入，自51653元增至33年的29004000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64．57％，占同

年财政收入的比重，从53。2l％到89．57％，增加了36．36个百分点，邕宁税务分局货物各税收

入，自184737元到35年的1374118015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实增17倍J为战时财政需要，作出

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战时财政转入平时财政。35年7月，实行修订财政收支系统法，恢复中

央、省、县3级财政体制和工商税制，将部分原属中央的营业税、契税、遗产税、土地税等税划为省

税、县税或共分税种，进一步加强县工商各税的收入，提高和扩大县税征收处为县税捐稽征处。

但随着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反共"内战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浩大的军费支出，通货恶性

膨胀，物价急剧波动，财政、经济、金融濒于崩溃，税源也日渐桔竭。自此以至民国末年，邕宁

县工商各税的征收亦陷入极端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有：一、执行频繁修订的税法和规定，如所

得税，印花税、遗产税等税的税法几乎年年修订，与物价相关较为密切的税率级距、起征额、定额税

额等甚至按季、按月，按物价指数、按生活指数调整和修订。二、偏离全国统一的税制、税法，

如恢复征收不利于货物生产和运销的货物通过税一一土产外运暨入口货物运销证费，开赌收捐，

开征重复征收的房屋自卫特捐，对运销入口货物预征营业税，屠宰税税率擅行提高为15％，大大

高于屠宰税法规定最高不得超过10％的税率。三，对营业税、所得税等应纳税额的核定，普遍采

取由征收机关迳行核定或强制摊派的征收办法，代替调查核定与查帐征收的办法。四、征税机构

频频简并压缩，自37年至38年两年间，邕宁税务分局、南宁直接税分局先后简并为邕宁国税稽征

局、邕宁国税局，下属机构从原有的几所缩减为2所。如此违法乱章和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课

征，在邕宁县的工商税收史上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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